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全国数标委秘〔2025〕29号 

 

关于征集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6个 

行业应用组成员单位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数据领域产学研用政等方面单位在行业领域数据

标准化工作中的作用，遵循《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章

程》等有关要求，本着开放合作、广泛参与的原则，现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数标委”）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疾控、中医药、传媒、药品等 6个行业应用组

（AG）成员单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范围 

1. 自然资源行业应用组（AG1）工作范围：调研自然资源行业

数据标准现状与发展趋势，开展自然资源行业数据标准制修订工作，

推动相关标准宣传推广及应用实施。 

2. 生态环境行业应用组（AG2）工作范围：调研生态环境行业

数据标准现状与发展趋势，开展生态环境行业数据标准制修订工作，

推动相关标准宣传推广及应用实施。 

3. 疾控行业应用组（AG3）工作范围：调研疾控行业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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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发展趋势，开展疾控行业数据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相关标

准宣传推广及应用实施。 

4. 中医药行业应用组（AG4）工作范围：调研中医药行业数据

标准现状与发展趋势，开展中医药行业数据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

相关标准宣传推广及应用实施。 

5. 传媒行业应用组（AG5）工作范围：调研传媒行业数据标准

现状与发展趋势，开展传媒行业数据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相关标

准宣传推广及应用实施。 

6. 药品行业应用组（AG6）工作范围：调研药品行业数据标准

现状与发展趋势，开展药品行业数据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相关标

准宣传推广及应用实施。 

二、成员单位申请条件 

1. 在我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 

2. 自愿加入行业应用组，承认并遵守《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工作组章程》等有关管理规定； 

3. 从事与行业应用组技术领域相关的业务。 

三、成员单位权利 

1. 对行业应用组有关事宜享有表决权； 

2. 了解行业应用组的工作情况和工作计划，申请或参与行业应

用组标准项目； 

3. 获取行业应用组工作文件、信息服务，以及全国数标委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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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料等； 

4. 参与全国数标委或行业应用组组织的标准宣贯培训、技术交

流、产品展示、标准验证与应用示范等活动； 

5. 对全国数标委和行业应用组工作提出建议。 

四、成员单位义务 

1. 指派 1名固定联系人与全国数标委秘书处保持联络，指派相

关技术专家参与行业应用组标准化工作； 

2. 维护全国数标委的合法权益和荣誉，保护全国数标委的研究

成果； 

3. 积极参与行业应用组的会议或活动，完成交办的各项工作； 

4. 自觉宣传、贯彻和实施数据领域标准； 

5. 按规定及时缴纳会费。 

五、申请流程及公示 

1. 请 有 意 向 单 位 通 过 全 国 数 标 委 官 方 网 站

（https://www.tc609.org.cn）右上角【成员单位申请】在线提交行业

应用组成员单位申请材料。如已申请标准工作组（WG）成员单位，

请使用联系人手机号登录网站，并在右上角【变更申请】中提交行

业应用组成员单位申请材料； 

2. 全国数标委秘书处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将材料审核

结果通知相关单位； 

3. 材料审核通过并按规定缴纳会费后，全国数标委秘书处将在

网站公示单位名称，确定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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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见【成员单位申请】页面最下方“常见

问题”。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邓成龙、王兴旺 

联系电话：18910277158、15286506016 

电子邮箱：tc609@cesi.cn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2025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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